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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旧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 

 

我部对 1997 年 12 月印发的《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财预

字〔1997〕460 号）（以下简称原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了新《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财会〔2013〕

29 号）（以下简称新制度），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了确

保新旧制度顺利过渡，现对科学事业单位执行新制度的有关衔接

问题规定如下： 

一、新旧制度衔接总要求 

（一）自 2014 年 1 月 1日起，科学事业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新

制度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和编报财务报表。 

（二）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的衔接。

相关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原账编制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科目余额表。 

2.按照新制度设立 2014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 

3.将 2013 年 12 月 31 日原账科目余额按照本规定进行调整

（包括新旧结转调整和基建并账调整），按调整后的科目余额编制

科目余额表，作为新账各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上述“原账中各

会计科目”指原制度规定的会计科目，以及参照财政部印发的相

关补充规定增设的会计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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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会计科目对照情况参见本规定附表。 

4.根据新账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按照新制度编制 2014 年 1

月 1日期初资产负债表。 

（三）及时调整会计信息系统。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对原有会

计核算软件和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及时更新和调试，正确实现数据

转换，确保新旧账套的有序衔接。 

二、将原账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一）资产类。 

1.“现金”、“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财政应

返还额度”、“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合同款”、“其他应

收款”、“库存材料”、“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现金”、“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

额度”、“财政应返还额度”、“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

款”、“其他应收款”、“库存材料”、“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其

核算内容与原账中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

应将原账中上述科目的余额直接转入新账中相应科目。新账中相

应科目设有明细科目的，应将原账中上述科目的余额加以分析，

分别转入新账中相应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2．“科技产品”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科技产品”科目。该科目的核算范围比原账

中“科技产品”科目的核算范围小，只核算科学事业单位利用非

财政性资金试制、生产并已验收入库的科技产品的实际成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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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时，应将原账中“科技产品”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 

（1）将其中属于利用非财政性资金试制、生产的科技产品的

余额，转入新账中“科技产品”科目。 

（2）将其中属于利用财政性资金试制、生产的科技产品的余

额分析后转销，同时将其成本在新账中按照科技产品所归属的科

研项目登记“未确认的无形资产登记簿”。对于属于利用财政补助

收入资金形成的科技产品，其相应的科研项目尚未验收结项的，

将其余额分析转入新账中“财政补助结转”科目；其相应的科研

项目已验收结项的，将其余额分析转入新账中“财政补助结余”

科目。对于属于利用其他财政性资金形成的科技产品，其相应的

科研项目尚未验收结项的，将其余额分析转入新账中“非财政补

助结转”科目；其相应的科研项目已验收结项的，将其余额分析

转入新账中“事业基金”科目。 

3.“对外投资”科目。 

新制度将科学事业单位的对外投资划分为短期投资和长期投

资，相应设置了“短期投资”、“长期投资”两个科目。转账时，

应对原账中“对外投资”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将依法取得的、

持有时间不超过 1年（含 1年）的对外投资余额转入新账中“短

期投资”科目，将剩余余额转入新账中“长期投资”科目。 

4.“固定资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固定资产”科目，由于固定资产价值标准提

高，原账中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实物资产，将有一部分要按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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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转为低值易耗品。转账时，应当根据重新确定的固定资产目

录，对原账中“固定资产”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 

（1）对于达不到新制度中固定资产确认标准且尚未领用出库

的，应当将相应余额转入新账中“库存材料”科目，并将相应的

“固定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中“事业基金”科目；对于达不

到新制度中固定资产确认标准且已领用出库的，应当在原账中，

借记“固定基金”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科目，同时做好相关

实物资产的登记管理工作。 

（2）对于符合新制度中固定资产确认标准的，应当将相应余

额转入新账中“固定资产”科目。 

5.“无形资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无形资产”科目，核算无形资产的原价。原

账中“无形资产”科目余额反映的是尚未摊销的无形资产价值。

转账时，将原账中“无形资产”科目的原值转入新账中的“无形

资产”科目，按照已摊销无形资产的金额转入新账中“累计摊销”

科目；同时，按照无形资产账面净值，将原账中“事业基金”科

目金额转入新账中“非流动资产基金——无形资产”科目。 

科学事业单位按新制度规定对无形资产进行摊销的，应当自

2014 年 1 月 1日起设置和启用“累计摊销”科目，以“无形资产”

科目2014年1月1日的期初余额为基础，按新制度规定进行摊销。 

6．“待摊费用”科目。 

新制度取消了“待摊费用”科目。转账时，应将原账中“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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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费用”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 

（1）将其中来源于非财政、非专项资金的分摊余额，转入新

账中“事业基金”科目。 

（2）将其中来源于非财政专项资金的分摊余额，转入新账中

的“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 

（3）将其中来源于财政补助收入的分摊余额，转入新账中“财

政补助结转”科目。 

（二）负债类。 

1.“借入款项”科目。 

新制度将科学事业单位的借入款项划分为短期借款和长期借

款，相应设置了“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两个科目。转账时，

应对原账中“借入款项”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将期限在 1年内

（含 1年）的各种借款余额转入新账中“短期借款”科目，将剩

余余额转入新账中“长期借款”科目。 

2．“应付票据”、“合同预收款”、“其他应付款”、“长期应付

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票据”、“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和

“长期应付款”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中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

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应将原账中上述科目的余额直接转入新

账中相应科目。 

3．“应付账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账款”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中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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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但不包括偿还期在 1年以上（不

含 1年）的应付账款，如跨年度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的价款等。

转账时，应当对“应付账款”科目进行分析，将偿还期在 1年以

上（不含 1年）的应付账款的余额转入新账中的“长期应付款”

科目；将剩余余额，转入新账中“应付账款”科目。 

4.“应缴预算款”、“应缴财政专户款”、“应缴税金及附加”

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缴国库款”、“应缴财政专户款”、“应缴税

费”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中“应缴预算款”、“应缴财政专户

款”、“应缴税金及附加”科目的核算内容相同。转账时，应将原

账中“应缴预算款”、“应缴财政专户款”、“应缴税金及附加”科

目的余额分别转入新账中的“应缴国库款”、“应缴财政专户款”、

“应缴税费”科目。 

5.“应付工资”、“应付社会保障金”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应付工资”、“应付社会保障金”科目，但设

置了“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其核算内容涵盖了原账中上述两个

科目的核算内容。科学事业单位应在新账中该科目下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设置明细科目。转账时，应将原账中“应付工资”、“应付

社会保障金”科目的余额分别转入新账中“应付职工薪酬”科目

的相关明细科目。 

6．“预提费用”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预提费用”科目。转账时，应将原账中“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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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费用”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 

（1）将其中来源于非财政、非专项资金的预提余额，转入新

账中“事业基金”科目。 

（2）将其中来源于非财政专项资金的预提余额，转入新账中

“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 

（3）将其中来源于财政补助收入的预提余额，转入新账中“财

政补助结转”科目。 

（三）净资产类。 

1.“事业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事业基金”科目，但不再在该科目下设置“一

般基金”、“投资基金”明细科目，其核算范围也较原账中“事业

基金”科目发生变化，不再包括无形资产、长期投资占用的净资

产金额，以及财政补助结转、财政补助结余。转账时，应将原账

中“事业基金”科目所属“投资基金”明细科目的余额分析转入

新账中“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科目，并对所属“一般

基金”明细科目的余额（扣除转入新账中“非流动资产基金——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科目金额后的余额）进行分析：

对属于新制度下财政补助结转的余额分析转入新账中“财政补助

结转”科目；对属于新制度下财政补助结余的余额分析转入新账

中“财政补助结余”科目；将剩余余额，转入新账中“事业基金”

科目。 

2.“固定基金”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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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未设置“固定基金”科目，但设置了“非流动资产基

金”科目，核算事业单位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

资产等非流动资产占用的金额。转账时，应将原账中“固定基金”

科目的余额（扣除转为存货的固定资产对应的固定基金数额以及

在原账中冲销的固定基金数额后的余额）转入新账中“非流动资

产基金——固定资产”科目。 

3.“专用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基金”科目，其核算范围较原账中上述

科目发生变化，如不再包括修购基金。转账时，应在新账中“专

用基金”科目下按照新制度规定设置明细科目，并按以下要求处

理： 

（1）修购基金和医疗基金。按照财务制度有关规定，原账中

修购基金如有余额继续用于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医疗基金如

有余额继续按照原财务制度规定的使用范围优先使用，直至余额

为零。因此，将原账中“专用基金——修购基金、医疗基金”科

目余额转入新账中“专用基金——其他专用基金（修购基金、医

疗基金）”科目，待余额使用为零后将相关明细科目注销。 

（2）职工福利基金。将原账中“专用基金——职工福利基金”

科目余额转入新账中“专用基金——职工福利基金”科目。 

（3）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将原账中“专用基金——科技成果

转化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中“专用基金——科技成果转化基

金”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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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专用基金。对于原账中其他专用基金，按照《科学

事业单位财务制度》（财教〔2012〕502 号）等有关规定保留的，

将其余额转入新账中“专用基金”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没有保

留依据的，将其余额转入新账中“事业基金”科目。 

4．“财政补助结存”、“拨入专款结存”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财政补助结存”、“拨入专款结存”科目，但

设置了“财政补助结转”、“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其核算内容

与原账中上述两个科目基本相同。转账时，将原账中上述科目的

余额分析转入新账中相应科目。 

5.“事业结余”、“经营结余”、“事业结余分配”、“经营结余

分配”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事业结余”科目，其核算范围较原账中“事

业结余”科目发生变化，不再包括财政补助结转和财政补助结余；

新制度设置了“经营结余”科目，其核算范围与原账中“经营结

余”科目的核算范围基本相同；新制度未设置“事业结余分配”

和“经营结余分配”科目，但设置了“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科

目，核算科学事业单位本年度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的情况和结果。

因原账中“事业结余”、“结余分配”、“事业结余分配”、“经营结

余分配”科目一般无余额，不需进行转账处理。如果原账中“事

业结余分配”、“经营结余分配”科目有借方余额，转入新账中“事

业结余”、“经营结余”科目。 

（四）收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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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科研收入”、“技术

收入”、“试制产品收入”、“学术活动收入”、“科普活动收入”、“预

算外资金收入”、“附属单位缴款”、“其他收入”、“经营收入”科

目。 

由于上述原账中收入类科目年末无余额，不需进行转账处理。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应当按照新制度设置收入类科目并进行账

务处理。 

2.“拨入专款”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拨入专款”科目。原账中“拨入专款”科目

年末一般无余额，不需进行转账处理。因存在已完成项目的结余

不留归本单位使用且尚未按照拨款单位的规定进行处理的情况，

导致原账中“拨入专款”科目有贷方余额的，转账时，应将原账

中“拨入专款”科目的余额转入新账中“其他应付款”科目。 

（五）支出及成本费用类。 

1．“拨出经费”、“拨出专款”、“专款支出”、“事业支出”、“经

营支出”、“上缴上级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所得税”、“结

转自筹基建”、“科研成本”、“技术成本”、“学术成本”、“科普成

本”、“研究室（车间）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税金

及附加”科目。 

由于上述原账中支出及成本费用类科目年末无余额，不需进

行转账处理。自 2014 年 1 月 1日起，应当按照新制度设置支出类

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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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制成本”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试制成本”科目。转账时，将原账中“试制

成本”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 

（1）将其中属于利用经营收入资金发生的余额，转入新账中

“科技产品”科目。 

（2）将其中属于利用财政补助收入资金发生的余额分析后结

转，同时将其支出在新账中按照试制成本所归属的科研项目登记

“未确认的无形资产登记簿”。结转时，对于归属于尚未验收结项

的科研项目的试制成本余额，转入新账中“财政补助结转”科目；

对于归属于已经验收结项的科研项目的试制成本余额，转入新账

中“财政补助结余”科目。 

（3）将其中属于利用经营收入和财政补助收入以外的资金发

生的余额分析后结转，同时将其支出在新账中按照试制成本所归

属的科研项目登记“未确认的无形资产登记簿”。结转时，对于归

属于尚未验收结项的科研项目的试制成本余额，转入新账中“非

财政补助结转”科目；对于归属于已经验收结项的科研项目的试

制成本余额，转入新账中“事业基金”科目。 

3．“经营成本”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经营成本”科目。转账时，将原账中“经营

成本”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 

（1）将其中未形成科技产品的余额转入新账中“经营结余”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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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其中形成科技产品的余额转入新账中“科技产品”科

目。 

三、补提固定资产折旧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折旧”科目，核算科学事业单位对固定

资产计提的累计折旧。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全面核查转入新账的固

定资产的的原价、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已使用年限、尚可使

用年限等，对固定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补提折旧，按照应补提的

累计折旧金额，借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科目，贷

记“累计折旧”科目。自 2014 年 1 月 1日起，科学事业单位应当

按照新制度的规定按月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四、按照新制度将基建账相关数据并入新账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的要求，在按国家有关规定单

独核算基本建设投资的同时，将基建账相关数据并入单位会计“大

账”（即按照新制度规定设置的会计账）。新制度设置了“在建工

程”科目，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在新账中该科目下设置“基建工程”

明细科目，核算由基建账并入的在建工程成本。 

（一）将 2013 年 12 月 31 日基建账中相关科目余额按照以下

方法并入新账。 

1.资金占用类。 

（1）按照基建账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设备投资”、“待

摊投资”、“其他投资”、“预付工程款”科目借方余额，借记新账

中“在建工程——基建工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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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基建账中“交付使用资产”科目借方余额中存在尚未

在“大账”中登记的部分，按照该部分余额，借记新账中“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科目。 

（3）按照基建账中“现金”、“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

额度”、“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分别借记新账中“库

存现金”、“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财政应返还额

度”科目。 

（4）按照基建账中“其他应收款”科目借方余额，借记新账

中“其他应收款”科目。 

（5）按照基建账中其他资金占用类科目借方余额，借记新账

中相关科目。 

2.资金来源类。 

（6）对基建账中“基建拨款”科目贷方余额进行分析：按照

归属于同级财政补助结转结余的部分，贷记新账中“财政补助结

转”、“财政补助结余”科目；按照归属于非同级财政补助结转的

部分，贷记新账中“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 

（7）对基建账中“基建投资借款”科目贷方余额进行分析：

按照借款本金部分，贷记新账中“长期借款”、“短期借款”科目；

按照借款利息部分，贷记新账中“其他应付款”科目。  

（8）按照基建账中“应付工程款”科目贷方余额，贷记新账

中“应付账款”、“长期应付款”科目。 

（9）按照基建账中“其他应付款”科目贷方余额，贷记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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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他应付款”科目。 

（10）按照基建账中其他资金来源类科目贷方余额，贷记新

账中相关科目。 

（11）按照以下公式计算的金额，贷记新账中“非流动资产

基金——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科目。 

新账中“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的贷记金额=（1）、（2）中新

账非流动资产借方增加金额合计-（7）中新账“其他应付款”科

目贷方增加金额-（8）中新账“应付账款”、“长期应付款”科目

贷方增加金额合计-减去（9）中新账“其他应付款”科目贷方增

加金额中与形成（1）、（2）中新账非流动资产相对应的金额 

3.总调整。 

按照上述（1）至（11）项中新账科目的借方合计金额与贷方

合计金额的差额，贷记或借记新账中“事业基金”科目。 

（二）科学事业单位执行新制度后，应当至少按月根据基建

账中相关科目的发生额，在“大账”中按照新制度对基建相关业

务进行会计处理。 

基建数据定期并账的基本原理是：将本期基建账中发生的经

济业务或事项划分类别，对每类经济业务或事项所涉及的基建账

相关科目的本期发生额进行分析，按照新制度规定在“大账”中

进行账务处理。基建账数据并入“大账”的主要账务处理举例如

下： 

1.预付工程款业务。对基建账中“预付工程款”科目本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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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增加额，以及“基建拨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

款”等科目的本期贷方相关发生额进行分析，在“大账”中：按

照基建账中本期预付的基建工程款金额，借记“在建工程——基

建工程”科目，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科目；同

时，借记“科研支出”、“非科研支出”、“支撑业务支出”、“行政

管理支出”、“后勤保障支出”、“经营支出”等科目，贷记“财政

补助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 

2.结算工程款业务。对基建账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等科

目本期借方增加额、“预付工程款”科目本期贷方发生额、“应付

工程款”科目本期贷方和借方发生额，以及“基建拨款”、“零余

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的本期贷方相关发生额进

行分析，在“大账”中：（1）按照基建账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等科目本期借方增加额（一般为根据工程价款结算账单确认的金

额）减去已经预付的工程款金额后的金额，借记“在建工程——

基建工程”科目，贷记“应付账款”或“长期应付款”科目。（2）

按照基建账中本期实际支付的应付工程款金额，借记“应付账款”

或“长期应付款”科目，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科目；同时，借记“科研支出”、“非科研支出”、“支撑业务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后勤保障支出”、“经营支出”等科目，贷记

“财政补助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 

3.其他工程支出业务。对基建账中“设备投资”、“待摊投资”、

“其他投资”等科目的本期借方增加额，以及“基建拨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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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的本期贷方相关发生额

进行分析，在“大账”中：按照基建账中上述基建投资科目本期

借方增加额（不包括因预计借款利息增加的金额），借记“在建工

程——基建工程”科目，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科

目；同时，按照实际支付的基建投资支出，借记“科研支出”、“非

科研支出”、“支撑业务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保障支出”、

“经营支出”等科目，贷记“财政补助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

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 

4.工程交付使用业务。对基建账中“交付使用资产”科目的

本期借方增加额，以及“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设备投资”、“待

摊投资”、“其他投资”科目的本期贷方发生额进行分析，在“大

账”中：按照基建账中“交付使用资产”科目的本期借方增加额，

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科目；同时，借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科目，贷记

“在建工程——基建工程”科目。 

5.基建借款业务。对基建账中“基建投资借款”科目的本期

贷方和借方发生额，以及“银行存款”科目的本期相关发生额进

行分析，在“大账”中：按照基建账中本期增加的基建借款本金，

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长期借款”、“短期借款”科目；

按照基建账中本期偿还的基建借款本金，借记“长期借款”、“短

期价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6.基建借款利息业务。对基建账中“基建投资借款”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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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贷方和借方发生额、“待摊投资”科目本期借方发生额，以及

“银行存款”科目的本期相关发生额进行分析，在“大账”中：

按照基建账中本期增加的应付利息金额，借记“在建工程——基

建工程”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科目；按照基建账中本期实

际偿还的借款利息，借记“其他应付款”科目，贷记“非流动资

产基金——在建工程”科目，同时，借记“其他支出”科目，贷

记“银行存款”科目。 

基建账其他经济业务或事项的并账处理依据上述原理进行。 

五、财务报表新旧衔接 

（一）编制 2014 年 1 月 1 日期初资产负债表。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根据新账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即经过本

规定“二”至“四”项新旧结转及调整后形成的科目余额），按照

新制度编制 2014 年 1 月 1 日期初资产负债表。 

（二）2014 年度财务报表的编制。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编制 2014 年的月度、年度

财务报表。在编制 2014 年度收入支出表、财政补助收入支出表时，

不要求填列上年比较数。 

附：新旧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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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新旧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对照表 

新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会计科目
原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会计科目

及补充规定会计科目 序

号 
科目编号 科目名称 科目编号 科目名称 

一、资产类 

1 1001 库存现金 101 现金 

2 1002 银行存款 102 银行存款 

3 1011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
 

4 1101 短期投资 

5 1401 长期投资 

117 对外投资 

1201 财政应返还额度 财政应返还额度
*
 

120101     财政直接支付       财政直接支付 
6 

120102     财政授权支付 

  

      财政授权支付 
7 1211 应收票据 105 应收票据 

8 1212 应收账款 106 应收账款 

9 1213 预付账款 108 预付合同款 

10 1215 其他应收款 110 其他应收款 

11 1301 库存材料 115 库存材料 

12 1302 科技产品 116 科技产品 

13 1501 固定资产 120 固定资产 

14 1502 累计折旧     
15 1511 在建工程     
16 1601 无形资产 124 无形资产 

17 1602 累计摊销   

18 1701 待处置资产损溢 140 待处理财产损溢 

19     130 待摊费用 

二、负债类 

20 2001 短期借款 

21 2401 长期借款 

201 借入款项 

22 2101 应缴税费 210 应缴税金及附加 

23 2102 应缴国库款 208 应缴预算款 

24 2103 应缴财政专户款 209 应缴财政专户款 

211 应付工资 25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212 应付社会保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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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301 应付票据 202 应付票据 

27 2302 应付账款 203 应付账款 

28 2303 预收账款 204 合同预收款 

29 2305 其他应付款 207 其他应付款 

30 2402 长期应付款 261 长期应付款 

31     231 预提费用 

三、净资产类 

301 事业基金——一般基金 32 3001 事业基金 

303 专用基金——修购基金 

3101 非流动资产基金     
310101 长期投资 301 事业基金——投资基金 

310102 固定资产 302 固定基金 

310103 在建工程     

33 

310104 无形资产 301 事业基金——一般基金 

34 3201 专用基金 303 专用基金 

35 3301 财政补助结转 304 财政补助结存 

36 3302 财政补助结余 304 财政补助结存 

37 3401 非财政补助结转 305 拨入专款结存 

38 3402 事业结余 306 事业结余 

39 3403 经营结余 307 经营结余 

308 事业结余分配 40 3404 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 

309 经营结余分配 

四、收入类 

41 4001 财政补助收入 401 财政补助收入 

42 4101 科研收入 405 科研收入 

4102 非科研收入     

410201 技术收入 406 技术收入 

410202 学术活动收入 408 学术活动收入 

410203 科普活动收入 409 科普活动收入 

410204 试制产品收入 407 试制产品收入 

43 

410205 教学活动收入     

44 4201 上级补助收入 403 上级补助收入 

45 4301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412 附属单位缴款 

46 4401 经营收入 415 经营收入 

47 4501 其他收入 413 其他收入 

48     404 拨入专款 

49     410 预算外资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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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出类（支出及成本费用类） 

50 5001 科研支出 504 事业支出 

5002 非科研支出 504 事业支出 

500201 技术支出 504 事业支出 

500202 学术活动支出 504 事业支出 

500203 科普活动支出 504 事业支出 

500204 试制产品支出 504 事业支出 

51 

500205 教学活动支出 504 事业支出 

52 5003 支撑业务支出 504 事业支出 

53 5004 行政管理支出 504 事业支出 

54 5006 后勤保障支出 504 事业支出 

55 5007 离退休支出 504 事业支出 

56 5101 上缴上级支出 516 上缴上级支出 

57 5201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517 对附属单位补助 

58 5301 经营支出 505 经营支出 

59 5401 其他支出     
60     501 拨出经费 

61     502 拨出专款 

62     503 专款支出 

63     519 所得税 

64     520 结转自筹基建 

65     521 科研成本 

66     522 技术成本 

67     523 试制成本 

68     524 学术成本 

69     525 科普成本 

70     526 经营成本 

71     529 研究室（车间）费用 

72     535 管理费用 

73     536 财务费用 

74     539 税金及附加 

注：上表中标有“*”号的会计科目为科学事业单位参照财政部印发的相关补充规定增设的
会计科目。 

 

 

 


